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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3－1010） 
府法訴字第 1030249656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彰化縣北斗鎮○○○號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

 

訴願人因房屋稅籍分割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 103 年 6

月 26日彰稅員分二字第○○○號函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

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事  實 

緣案外人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 9 人原共有本縣田中鎮○○○地號土

地(下稱系爭土地)。又案外人○○○、○○○原共有坐落系爭土

地上，門牌為本縣田中鎮○○○號之建物，計有 2層樓磚造樓房 1

棟、1層樓磚造平房 3間。嗣訴願人於 102年 8月 20日經拍賣取

得系爭土地(權利範圍 4000分之 327)及其上之 2層樓磚造樓房(面

積 123.01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 2分之 1，下稱系爭房屋)。而案外

人○○○於 103年 6月 16日申請將坐落系爭土地上除系爭房屋外

之其他 3 間 1 層樓磚造平房分立稅籍，經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准

予分立稅籍為「稅籍編號○○○(課稅面積計 143.4 平方公尺)：

即拍賣之 2層樓磚造樓房，納稅義務人為訴願人及案外人○○○，

權利範圍各 2 分之 1；稅籍編號○○○(課稅面積計 71.1 平方公

尺)：1 層樓磚造平房，納稅義務人為案外人○○○及○○○，權

利範圍各 2 分之 1」，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

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共有全部坐落本縣田中鎮東源里○○

○號房屋(稅籍編號○○○)，核課面積及持分均相同，原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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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機關員林分局竟依共有人 1 人之申請即准予辦理共有房屋

分割稅籍，嚴重違法。依契稅條例第 6條規定：「交換契稅，

應由交換人估價立契，各就承受部分申報納稅。前項交換有

給付差額價款者，其差額價款，應依買賣契稅稅率課徵。」

及財政部 70年 1月 26日台財稅字第 30676號函釋：「數人共

有兩宗或兩宗以上不動產，同時辦理分割及持分交換，各單

獨分得原共有之不動產所有權。核其程序，固有先行分割，

再行交換之行為，惟按其結果，乃係各共有人間以共有持分

互為交換取得各宗不動產產權，應按交換契稅規定核課，免

再重複課徵分割契稅。」，本案由共有人中一人申請分割房屋

稅籍，原處分機關應即以當事人不適格予以駁回，始為適法。

又分割稅籍後，訴願人所有之面積減少 70.5平方公尺，亦未

見原處分機關說明原委云云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   

經查，訴願人拍定取得系爭房屋權利範圍 2分之 1，有臺灣彰

化地方法院 102年 9月 25日彰院恭 101司執壬 49619字第○

○○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可證，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據以變

更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為訴願人及案外人○○○，洵屬有

據。又坐落系爭土地上除系爭房屋外之其他 1層樓磚造平房，

因非屬拍賣範圍，納稅義務人仍為案外人○○○、○○○2

人，並按案外人○○○所請，准予分割另立房屋稅籍(稅籍編

號：○○○)，以維護稅籍正確性及納稅義務人權益，並無違

誤。  

  

    理 由 

一、按房屋稅條例第 4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：「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

徵收之。」、彰化縣房屋稅徵收條例第 2條規定：「本條例第 4

條第 1 項所稱之房屋所有人，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

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所有人。」。 

二、卷查，訴願人拍賣所取得者為系爭房屋，權利範圍 2分之 1，

不含坐落系爭土地上，門牌同為本縣田中鎮○○○號之 3間 1

層樓磚造平房，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2年 9月 25日彰院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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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司執壬 49619字第○○○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臺灣彰

化地方法院北斗簡易庭 103年度斗簡字第 42號民事判決、本

縣田中地政事務所 103年 1月 24日土地複丈成果圖、本縣房

屋稅籍登記表(稅籍編號：○○○)、本縣房屋稅籍紀錄表(稅

籍編號：○○○)、系爭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。

準此，坐落系爭土地上，門牌為本縣田中鎮○○○號之 3間 1

層樓磚造平房非屬拍賣標的，其所有權仍為案外人○○○、

○○○等 2 人共有至臻明確，訴願人並未取得該 3 間 1 層樓

磚造平房所有權，自與財政部70年1月26日台財稅字第30676

號函釋所示「數人共有不動產同時辦理分割及持分交換應課

交換契稅」之情形無涉，原處分機關依該等事實准予案外人

○○○稅籍分割之申請，揆諸前揭法令規定，並無不合，原

處分應予維持。 

三、另訴願人主張因原處分機關准予案外人○○○有關房屋稅籍

分割之申請，致其所有房屋面積短少 70.5平方公尺乙節，經

查，訴願人因拍賣僅取得系爭房屋權利範圍 2分之 1，尚不及

非拍賣標的之 3 間 1 層樓磚造平房(面積合計為 71.1 平方公

尺)，已如前述，故訴願人既未取得該 3間 1層樓磚造平房所

有權，當無因本案分割房屋稅籍而產生所有房屋面積短少之

虞，核無訴願人所稱有與案外人○○○共有坐落系爭土地上之

全部房屋，核課面積及持分均相同之情，是訴願人顯有誤解，

尚難採憑。 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溫豐文(代理)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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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蕭文生 

      委員  李玲瑩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葉玲秀 

      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白文謙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103     年     11   月    7 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   

 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） 
 
 


